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潭县政办发〔2022〕10号

湘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湘潭县产业强县“百十亿”工程激励措施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机关各单位，天易经开区各局室:

《湘潭县产业强县“百十亿”工程激励措施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        湘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30日
湘潭县产业强县“百十亿”工程激励措施
为大力推动产业强县“百十亿”工程，培育一批百亿级产业、十亿级企业，建设一批亿元级项目，全面促进产业发展，确保“百十亿”工程“八大计划”的实施，根据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大力推进产业发展“万千百”工程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22〕4号）、《中共湘潭市委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湘潭市产业强市“千百十”工程实施方案〉（2022－2025年）的通知》（潭市发〔2022〕6号）、《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湘潭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“裂变”计划（2022－2025年）〉〈湘潭市100亿级企业“聚变”计划（2022－2025年）〉〈湘潭市企业上市“金芙蓉”跃升计划〉（2022－2025年）的通知》(潭政办发〔2022〕8号)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适用范围与标准

适用范围为本县辖区内企事业单位，类别包括：新增规模企业奖励、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奖励、乡镇园区发展奖励等。

（一）新增规模企业奖励

对当年度新进入县规模工业企业名录的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

对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，重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3万元奖励。

（三）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奖励

1.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重点、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、0.5万元奖励；对重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分别给予2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

2.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、2万元奖励。

3. 对新认定的省级“湖湘精品”中小企业品牌能力提升标杆、试点企业分别给予2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

4. 对新认定的省级两化融合贯标标杆企业、两化融合试点并取得证书的企业分别给予2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对新认定为省级移动互联网重点企业、省级电子信息重点企业、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中小企业，分别给予2万元奖励。

5.对新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证、武器装备体系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1万元奖励，对新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、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的企业分别给予2万元奖励。

6. 对年度内通过国级、省级绿色制造体系创建计划的企业，分别给予2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

7. 对开展深度“上云上平台”成效显著并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服务机构，给予1万元奖励；对新认定的省级“上云上平台”标杆企业，给予2万元奖励。对年度内投入50万元以上且开展深度“上云上平台”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给予2万元奖励。

8. 对新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企业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奖励；当年度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星创天地或众创空间的企业，分别给予5万元、3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

9. 对新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分别给予8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奖励。对新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智能制造示范车间的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对当年度获批省级首台（套）重大装备认定的企业给予2万元奖励。

10. 对用于技术改造升级一次性投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（不含土地费用）、年纳税额达到500万元以上且新增税收超过上年度10%以上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给予5万元奖励。

（四）乡镇园区发展奖励（补助）
设立乡镇园区发展奖励资金池，每年安排100万元用于乡镇园区新开工项目建成投产奖励；100万元用于乡镇园区新增基础设施投入补助。具体奖补细则另行制定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单位财务应管理制度健全、无不良信用记录、无权利纠纷，对所提供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对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列入黑名单，并追回不当所得，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三、审批程序

由申报单位或企业提出申请，由属地乡镇或天易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对申报的奖励项目进行初审，由县科工局会同县财政局进行复核，由湘潭县产业强县“百十亿”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审批，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后，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,再按程序及时兑付到位。
四、监督与管理

奖励资金在县财政预算的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，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。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确保规范、安全、有效。奖励资金需用于推动产业强县“百十亿”工程，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、形式截留、挪用。本通知所涉及奖项每年组织奖励一次，同一奖项不重复奖励。

五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湘潭县产业强县“百十亿”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。

